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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宏

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华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

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宏盛华源向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业务暨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调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电保理公司”）签署

《综合授信合同》，西电保理公司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45,000.00万元

的综合授信，期限 12个月。在授信金额范围内，公司可基于业务往来金额向供

应商开具金单。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仅用于金单开具业务。

金单是指开单人在西电供应链金融科技平台上，以数据电文形式开具的，

承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供应商的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是一种易流

转、可拆分、秒融资的应收电子债权凭证。持单人可到期收款、金单转让、金单

融资等。

二、关联人介绍

公司名称：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9MA6U90MH3B



2 / 5

成立日期：2017年 10月 19日

注册地址：西安国际港务区陆港大厦 8层 0806-111室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苟通泽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从事国内保理业务；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

户（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从事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业务（不含限制

项目）;票据管理;票据信息咨询及数据处理;票据交易系统的开发、技术应用、管

理和维护服务;供应链管理咨询;法律法规准予从事的其他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等活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同业拆借、股

权投资等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西电保理公司总资产为 25.82亿元，净资产为 4.18

亿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 1.35亿元，净利润为 0.34亿元（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西电保理公司的总资产为 22.60亿元，净资产为 4.40亿元，2024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0.58亿元，净利润为 0.22亿元（未经审计）。

西电保理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西

电保理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西电保理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西电保理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发生同类别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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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服务范围及金额

西电保理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45,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公司

及子公司在授信金额范围内用于金单支付。

（二）协议期限

协议自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后方可签订，协议期限为 12个

月，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收费标准

公司在西电保理公司签发金单无需支付平台服务费用。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西电保理公司申请开展金单业务，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宏盛华源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

在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赵永志、丁刚、何刚、仇恒观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以 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

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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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在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上述议案

进行了审核，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在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上述议案进

行了审核，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西

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宏盛华源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对上述议案进

行了审核，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西

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关于向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业务

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核查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

综上，保荐人对宏盛华源公司关于向西安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

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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